
11月22日迎来小雪节气，余姚

梁弄四明湖池杉林也加快了转红节

奏。图为11月21日，不少游客来到

这处网红打卡地，见证初冬池杉林变

美时刻。

吴大庆 摄

池杉渐红迎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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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乃召 陈立波

本报讯 11月22日是第9个“浙江省

见义勇为宣传日”。11月21日上午，全省

见义勇为先进人物记功奖励暨见义勇为工

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见义勇为工作重要

论述精神，大力表彰我省近年来涌现出来

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部署推进全省见义

勇为工作，大力营造崇尚英雄、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良好氛围，助推更高

水平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贡献更多的智

慧和力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成国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杨

青玖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陈金彪，省政协副主席陈擎苍出席。

会议指出，做好见义勇为工作，弘扬

见义勇为精神，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见义勇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必然

要求，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举措，是

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的

现实需要，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的题中之

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扛起推动见义勇为事业发展的使命

担当。

会议强调，见义勇为先进人物为国家、

为社会、为人民作出了积极贡献甚至牺牲

生命，不仅是全社会学习的典范，更是全社

会应当特别关爱、优抚、善待的对象。各地

各部门要找准见义勇为工作定位，努力在

完善和落实长效保障机制上先行示范，确

保见义勇为人员在政治上更有荣誉、生活

上更有保障，进一步推动见义勇为行为在

浙江大地蔚然成风。要不折不扣落实好见

义勇为保障措施，及时发现日常生活中涌

现出来的“凡人善举”，及时表彰见义勇为

英雄壮举，解决好见义勇为人员和家庭最

现实的问题，依法打击、从严惩处报复侵害

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人身权益的违法犯

罪行为。要与时俱进拓展好见义勇为工作

举措，进一步拓展见义勇为行为确认途径，

同步提高见义勇为牺牲和受伤人员的保障

标准，想方设法给予因伤残、牺牲导致个人

及家庭生活困难人员特殊关照，决不能让

见义勇为英雄流血又流泪。要大张旗鼓宣

传好见义勇为英雄事迹，热情讴歌时代楷

模的高尚情操，大力宣传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对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的关心、爱护，

真正树立起“好人好报、善行善报、德者有

得”的价值导向。

会议强调，做好见义勇为工作，弘扬见

义勇为精神，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党

委加强领导、部门密切联动、公众积极参

与，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各地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见义勇为

工作走深走实，为正在开展的全国见义勇

为立法工作提供更多具有浙江辨识度的创

新实践，不断开创我省见义勇为工作新局

面。

会上，田超、孟子祥、林为考、侯百巧、

郭鑫、叶根发、刘道来、姚玉龙、梁洪兵、崔

江伟、金松火、王江湖、张锦江、赖建华、管

海燕、李开成等16位见义勇为先进人物被

省政府记（追记）一等功。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设区市设分

会场。省级有关单位负责人，2024年度省

级见义勇为先进人物或家属代表，公安民

警、大学生和社区群众代表在主会场参加

会议。

全省见义勇为先进人物记功奖励暨
见义勇为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王成国讲话 杨青玖主持 陈金彪陈擎苍出席

一等功背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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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临法

已经被法院撤销监护权的父母，为了

还债，竟擅自出售未成年儿子名下的一套

房产。为了能让房子顺利交易，甚至伪造

了作为监护人的证据。21日，杭州市临平

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确认该房屋买

卖合同无效，注销在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

并变更房屋登记至孩子名下。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父母原则上只

有在为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教育、医疗

等必要费用，或者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其他

直接利益时，才能处置其财产。更何况本

案中父母的监护权已被撤销，故他们处分

财产的行为对子女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

无权处分。”庭审后，临平法院民一庭相关

法官介绍说。

叶某和妻子尹某一家在拆迁安置并

经析产后，将其中一套房子登记在幼小的

儿子名下。2019年，两人向梁某借款140

万元，并用这套房子办理了抵押登记。

2020年，梁某起诉叶某夫妇要求还款，案

子经过法院判决，梁某对该房屋拥有优先

受偿权。

孩子的奶奶得知后大为震惊，以该行

为损害孩子利益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

监护人，这个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孩

子的监护人经过判决变更为奶奶陈某某。

后梁某也同意放弃抵押权利，他与叶某夫

妇的民间借贷案件经过再审调解，双方达

成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

谁知，叶某夫妇为缓解还款压力，与二

手房中介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协商后，找到

一个名义上的买方签署购房协议，并通过

买方向银行申请房屋贷款。交易过程中，

叶某隐瞒了自己已经不是儿子小叶监护人

的事实，承诺出售房屋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和医疗，最终银行成功放贷，叶某夫妇也因

此还清了向梁某的借款。

这件事情再次被孩子的奶奶发现。此

次，小叶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该案诉

讼，临平法院审理后依法予以支持。

该案宣判后，临平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报告

并公布十个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该院自2021年 8月成立

以来，共受理涉妇女儿童权益案件2399

件，从所涉纠纷的案由看主要是当事人

一方为妇女或儿童的婚姻家庭纠纷、侵

权责任纠纷等，其中离婚纠纷、离婚后财

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传统家事案件

占全部涉妇女儿童权益民事案件的90%

以上。

记者从工作报告中注意到，针对未成

年人监护人缺位、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

责、恶意侵害被监护人财产权利等情况，法

院通过判决确定、变更、撤销监护人案件8

件，选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监护人

承担监护职责。

在涉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中，未成年

人不动产权益受损的案子时有发生。昨日

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还有一起父母擅自处

分了未成年女儿名下的一套安置房，但由

于长期隐瞒女儿，导致在一次买受人要求

配合过户的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造成

严重后果，未成年女儿为此被追究刑事责

任。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对这对父母“监

护失责”行为进行了训诫。

未成年儿子名下的一套房，父母为还债竟擅自卖了
法院：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